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11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多元親職服務方案公開徵求暨社會福利基

本法溝通協商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4 年 9 月 1 日（一）14 時  

二、會議地點：陽明市政大樓 4-1 會議室 

三、主持人：洪副主任文潔               紀錄：蔡春玉、楊雅華、詹志偉 

四、業務單位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五、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及服務使用者出席代表：（如附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略，詳如附件)。 

八、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及服務使用者代表提問： 

(一) 115 年親子會面委託服務方案 

項次 提問內容 提問單位 

1 目前方案配置 2名社專案人力，每月服務案量為

75-80 案，且 7 日內須將記錄上傳，恐有困難，

是否有調整空間？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

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2 會面地點安排是否都在台中市，還是須依照家長

要求可能安排於外縣市？每月案量 80 案超過負

荷，再來是經費部分，督導年資未列入，未來是

否評估列入？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

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 

 

業務單位回應:會面地點原則於轄內，案量、人力及資格納入預算規劃。 

 

(二) 11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多元親職教育服務方案 

項次 提問內容 提問單位 

1 1.建請將「北區」、「北屯區」歸入第一區

負責之轄區 

2.設計及辦理本市所有親職引導員之教育

訓練至少 30 場次(每場次 2小時以上，含

新進及在職訓練，可採實體或線上形式)，

全年度每場次平均參與人數應達 40 人以

上，參與人數不含工作人員，可開放兒童

及少年保護相關網絡人員共同參與」 

3.有關親職減壓服務內容 7-18 歲由社工進

行電訪，有鑑於本案社工除辦理相關會

議、課程及行政作業，工作負荷量大，難

以再有餘力進行電訪。 

朝陽科技大學 

2 依據親職引導員意見，可否調升「減壓親

職服務費」？有關親職減壓服務費一案

2,000 元是否包含交通費 

朝陽科技大學、昕

晴心理諮商所 



業務單位回應: 

1.分區可依方案需求調配 

2.經費項目標準及目標值設定請業務單位參考過去執行經驗及其他縣市方

案內容訂定，行政規範及核銷方式盡量彈性，於財源預算額度內研議規

畫。 

 

(三) 11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追蹤輔導及自立服務方案 

項次 提問內容 提問單位 

1 1.有關局長監護案件實際操作與

家防中心社工如何分工？ 

2.欲瞭解 16 歲以上保護案在未

有法定輔導年限下，須追蹤多

久？ 

3.欲瞭解服務內容「尋親及親友

關係促進與修復」之內涵？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

秀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財團法人迎曦社會福利

基金會 

 

業務單位回應:自立服務目標及個案工作指標，可朝生活穩定方向訂定，例如：

居住、就學、就業等面向，執行細節俟方案決標後再與得標廠商討論。 

 

(四) 提問方案：115 年臺中市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服務方案 

 

項次 提問內容 提問單位 

1 關於親職教育-講座部分，按規定，是否

每場次需達○○人○○小時才能請領費

用？每場是否可以改為 8人即可核銷？若

報名了 12 人，但來了 8人，是否可以核

銷？參與者是否限於親職教育裁處對象 

1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

扶助基金會台中市北區分事

務所 

2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

扶助基金會台中市南區分事

務所 

3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 

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

利聯盟基金會 

5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2 如未規劃請領差旅費，可以勻至其他費

用？若差旅費不足，應如何處理 

3 家庭處遇成效會議，是否能改為每兩個月

辦理 

4 若配合「不限家處個案的親職教育方

案」，是否一定需依照「講座：團體：諮

商」比例「60％：20％：20％」執行？

KPI 的設定為何？ 

5 若不配合執行「不限家處個案的親職教育

方案」，可否不執行講座及團體？ 

6 簡報中的第 4區，看起來是說明書的第 4

區和第 5 區的合併，若配合執行不限家處

個案的親職教育方案，是否依然會補專案

人力？是否有執行案件的上限？ 



7 接獲本中心開立之行政裁處或觀念通知之

案件後，應於 30 日內完成媒合，並依相

關時效限制完成親職教育。建議改為 90

日。 

 

8 親職教育執行形式，由家處單位決定或是

市府社工決定？ 

9 每案每月至少面訪 1次，6歲以下個案如

未另轉介親職賦能服務及返家後追蹤案

件，每案每月至少面訪 2次。建議改為：

6歲以下個案如未另轉介親職賦能服務、

未就學、未就託及返家後三個月內追蹤案

件，每案每月至少面訪 2次 

 

 

業務單位回應： 

1. 親職教育是家庭處遇服務的一個環節，希望配置這項服務讓各區執行更符

合個案需求，預計採分區辦理，讓各區都能擴大發展服務資源，將綜合考

量生活區、幅員範圍及經費預算等因素，進行分區規劃及人力配置。 

2. 本方案變動較多，今日簡報內容涉及案量、服務場次、時數、服務效益、

派案、執行形式等參採各單位建議，在預算額度內通盤考量規劃，核銷項

目及方式會盡量彈性。 

3. 家庭處遇成效會議辦理頻率次數、未滿 6歲個案訪視頻率，可參考中央現

行做法及《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

程序》等訂定。 

4. 家庭服務方案中之親職教育資源後續配合中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之親職教育計畫」執行，執行方式由中心派案，故期待各區均有

多種形式資源開辦，如有服務能量可開放其他方案及社區個案使用。 

5. 中央規定親職教育行政裁處或觀念通知案件應於 30 日內完成，避免媒合時

間過久，後續處遇更加困難。但受處分人拒絕配合等非屬執行單位事由可

於履約時納入。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16 時 10 分 


